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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2419        证券简称：天虹商场        公告编号：2016-051 

 

天虹商场股份有限公司对于 

苏州市姑苏区石路项目进行租赁及提供管理输出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对公告的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一、项目概况 

按照天虹商场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的战略发展规划和持续

增长需要，公司下属子公司苏州天虹商场有限公司向永大昶商业发展（苏州）

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永大昶”）租赁位于江苏省苏州市广济南路 219 号地上

一层至地上六层的部分面积约 45,000平方米用于开设购物中心（以下简称“租

赁项目”）；此外，公司向永大昶对位于江苏省苏州市广济南路 219号地下一层、

地上七层至地上九层以及地上一层、五层、六层和十层的部分面积约 45,000

平方米提供管理输出（以下简称“管理输出项目”）。租赁及管理输出期限均至

2029年 1月 31日，租赁项目的交易金额约 52,216万元（含过渡期管理费和租

金等），此外，公司对于该租赁项目装修等投资约 1,209 万元；管理输出项目

的交易金额约 13,846万元（含管理费等）。 

租赁项目和管理输出项目统称公司苏州市姑苏区石路项目，该项目目前由

永大昶经营购物中心，其拥有项目标的使用权。经公司与永大昶友好协商，公

司将承租该项目部分面积用于开设购物中心，对于该项目租赁以外的其他部分

面积将由公司为永大昶经营购物中心提供管理输出。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该事

项属于总经理决策权限范围，无需提交公司董事会审议。 

上述资金来源于公司自有资金。本次交易不构成关联交易，也不构成《上

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 

 

二、交易方情况介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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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名称：永大昶商业发展（苏州）有限公司 

住所：苏州市广济南路 219 号 

注册资本：5000万元 

法定代表人：陈炳龙 

经营范围：零售：卷烟、雪茄烟；日用百货、服装鞋帽、文化用品、针纺

织品、五金交电、照相器材、体育用品、钟表眼镜、家具、洗涤用品、工艺品、

办公用品、电脑耗材、劳保用品、通讯器材、家用电器、文教用品、床上用品、

箱包、非危险性化工产品、电动车及配件、自行车及配件、一类医疗器材、金

银饰品、珠宝饰品、水产品、化妆品、玩具、花卉苗木、乳制品(含婴幼儿配

方乳粉）、预包装食品兼散装食品的批发与零售；彩扩摄影；企业形象策划、

企业营销策划、展览展示服务、商业管理、柜台租赁、停车场管理、广告位出

租、出版物零售。(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

动)。 

永大昶与公司不存在关联关系，其依法存续且合法经营，具备履约能力。 

 

三、签署合同的主要内容 

（一）房屋租赁合同 

1、签署日期：2016年 10 月 19日 

2、交易双方： 

甲方：永大昶商业发展（苏州）有限公司 

乙方：苏州天虹商场有限公司 

3、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1）交易标的：江苏省苏州市广济南路 219 号地上一层至地上六层的部

分面积约 45,000平方米。 

（2）标的状态：待甲乙双方完成标的交接后，将由乙方租赁并经营；在

交易标的交接的过渡期内，该标的仍以甲方为主体进行对外经营。 

4、交易金额及支付方式：交易金额约 52,216万元（含过渡期管理费和租

金等）；过渡期管理费在交易标的交接的过渡期期间由甲方向乙方按月支付，

租金在交易标的交接后由乙方向甲方按月支付。 

5、租赁期限：自合同生效之日起至 2029年 1月 3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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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生效条件：在双方法人代表或授权代表签字盖章后成立并生效。 

（二）管理输出合同 

1、签署日期：2016年 10 月 19日 

2、交易双方： 

甲方：永大昶商业发展（苏州）有限公司 

乙方：苏州天虹商场有限公司 

3、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1）交易标的：江苏省苏州市广济南路 219 号地下一层、地上七层至地

上九层以及地上一层、五层、六层和十层的部分面积约 45,000 平方米。 

（2）标的状态：待甲乙双方达到合同约定的条件后，将由乙方为甲方经

营购物中心提供管理输出。 

4、交易金额及支付方式：交易金额约 13,846 万元（含管理费等），按月

支付。 

5、期限：自合同生效之日起至 2029 年 1 月 31 日，但甲方达到管理输出

合同约定的条件时，公司将对管理输出面积转为租赁经营。 

    6、生效条件：自双方签字盖章之日起成立，在甲方达到合同约定的条件

后自动生效。 

    7、其他事项：乙方对管理输出面积转为租赁经营时，将与甲方就转租赁

事项另行签订租赁合同，租赁条件将与上述房屋租赁合同内容一致，并按照乙

方上市公司的有关规定履行相关审批程序。 

 

四、交易对公司的影响 

    1、该事项对公司本年度及未来各会计年度财务状况、经营成果不构成重

大影响。 

    2、公司的主要业务不会因为履行合同而对交易对方形成依赖。 

    3、签订租赁合同用于公司开设商场，有利于公司扩展连锁门店网络，扩大

影响力和提升行业地位。 

    4、签订管理输出合同有利于公司发挥零售营运经验优势，为公司带来一定

的收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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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风险提示 

    上述合同不存在重大风险及不确定性，但在合同履行过程中如果遇到不可预

计、不可避免又不能克服的不可抗力事件，有可能会影响合同的履行。 

 

特此公告。 

 

   

天虹商场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一六年十月十九日 

 




